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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二零零七年諮詢工作報告 

 

承接去年的諮詢工作，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在二零零七年繼續就《舊區重整法律

制度》草案框架構思以不同形式和途徑進行諮詢，收集社會各界意見。當中包括委員會

三個專責工作小組針對不同的議題舉行小組會議討論，同時，透過舉行「點對點．面對

面舊區諮詢活動」，嘗試走入社區，直接面向居民，聽取意見，深化諮詢。此外，透過

舉行說明會及印製宣傳小冊子，擴大諮詢範圍。而委託澳門理工學院進行的「祐漢新村

居民生活現狀」調查，則為政府制訂法律草案和相關工作提供科學數據作參考。 

 

綜合而言，在二零零七年，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透過五個不同的層

面展開： 

 

一．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專責工作小組會議討論，針對重要而富爭議性的議題作

深入討論，集思廣益。 

 

二．「點對點．面對面舊區諮詢活動」，走入社區，直接和居民對話，深化諮詢工

作。 

 

三．舉行多場說明會，在不同街區放置宣傳板，印製宣傳小冊子，擴大諮詢範圍，

讓更多居民知悉。 

 

四．開通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網站，透過無界弗遠的互聯網及時向居民發放相關

訊息，並接受居民的來信，提出意見及查詢。 

 

五．委託澳門理工學院進行「祐漢新村居民生活現狀」調查研究，了解祐漢新村

居民的生活現狀和對重整的期望、訴求，掌握基本數據，供政府制訂法律草案及相關工

作參考。 

 

   委員會透過上述不同層面諮詢工作所收集到的意見，是有助政府制訂一套既符合

本地實際情況又具操作性的《舊區重整法律制度》草案。以下就過去一年的諮詢工作逐

一介紹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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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個專責工作小組舉行小組會議討論 

 

   在二零零七年，舊區重整法律制度工作小組，補償、安置及鼓勵政策工作小組，

舊區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舉行了十多次小組會議，就「重整區外私人實體主導的重建項

目的條件及程序」，「最低補償標準中『同區』、『同質素』及『一定樓齡』的界定」、「『價

值單位』的具體計算方法」、「持『價值單位』業主的搬遷津貼、臨時安置、稅費減免及

相關援助」、「釐定租戶資格的標準及對租戶權益的保障和援助」等議題進行討論，同時

也聽取了文化局及房屋局介紹現行文物保護法和樓宇維修基金。此外，在已舉行的兩次

平常大會上，也分別就「價值單位」和二零零七年至二零零九年三年街道美化工作進行

了討論。 

 

   同時，為著更深入了解來自社會不同界別的四十名民間委員的意見，政府跨部門

工作小組由二零零七年六月起，分別和各委員就會務、最低補償標準、「價值單位」、宣

傳諮詢等方面的問題進行會談，交流意見。 

 

   委員們對於委員會的內部工作予以肯定，並提出一些建議，包括： 

 

１．每次專責小組開會前，最好能把是次會議的資料發予委員閱看，以便在會

議上能提出問題及意見。 

 

２．每次會議開始前，最好能略略總結上次會議討論內容。 

 

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接受委員意見後，作出了下列改善： 

 

１．每次專責小組開會前，向委員派發開會資料，包括參考資料。 

 

２．每次會議前，將簡單撮要地總結上次會議的討論。 

 

３．加強和委員的溝通。 

 

 

針對《舊區重整法律制度》草案框架構思內多個備受關注的議題，委員也提出不

同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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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物業最低補償標準，委員們認同該標準是：「讓受影響的業主可以購買同區同

質素一定樓齡的單位」。並提出下列問題、意見： 

 

１．先訂最低補償標準，再制訂補償方式。 

 

２．有委員建議鑑於每一個重建區的條件不同，故不宜在法律草案中訂明最低

補償標準中的「一定樓齡」，而是因應不同的重建區的條件，由估價師進

行財務評估後，再因應實際情況確定具體補償標準（即樓齡）。但有委員

指出若不同的重建區設定不同的補償標準，居民會有意見；也有委員認為

沒有問題，最重要是在法律上訂明大原則，即「讓受影響的業主可以購買

同區同質素一定樓齡的單位」。 

 

３．委員指出居民普遍要求以樓換樓，且不會理會所持的住宅單位是舊樓，居

民著眼點是重建的潛在價值，故認為以樓換樓是分享重建價值的一個方

法，也是對自己利益最大的保障。 

 

４．委員指出由於居民最擔心的是最低補償標準不能購回物業，故需要把「物

業估值是保障業主」這一訊息傳予居民，以減少不信任和抗拒。 

 

５．需要考慮若居民對估價委員會的估價不服，自行找估價師，結果有可能和

估價委員會的不同，如何處理？ 

 

６．物業評估一定要公開透明。 

 

７．居民不明白容積率，由此對最低補償標準而有過高的期望值，有必要加強

宣傳容積率原理。 

 

８．對商戶的補償如何釐定？ 

 

９．有委員提出自住單位和出租單位業主的補償應是不同的，對此，委員有不

同的意見，持反對意見的委員強調要考慮公平性，業主擁有物業，不論他

如何處置自己的物業，都應一視同仁；持贊成意見的委員指出應對出租的

和自住的業主有不同的補償。 

 

「價值單位」是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對此，委員們認同該構思，認為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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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決居民在原區購回物業的有效工具，但也有委員質疑「價值單位」的作用。而委員

們提出的問題和意見包括： 

 

１．居民認為「價值單位」過於複雜，不明白計算方程式，故沒有興趣聽，也

不想了解，繼而產生抗拒。 

 

    ２．簡化計算方程式，讓居民容易明白，這樣，他們才會有興趣了解。 

 

    ３．方程式以各種系數計算，基層居民的教育水平不高，特別是老人家，根本

不知道甚麼叫系數，能否改以換樓因素或調樓因素，名字能貼近他們的要

求及理解力，才可引起他們的關注和興趣。 

 

    ４．計算方程式中各系數的關係如何釐定？是否由估價師決定？ 

 

    ５．計算方式中有樓宇維修一項系數，對這點，有不同的意見： 

ａ．贊同，以此鼓勵小業主自行維修物業； 

ｂ．認為不可佔太大的比重，因要拆建，防止為了取高價值而刻意維修，

浪費資源； 

ｃ．不明白因何要加入這項系數：反正都要拆建，維修與否有何相干？ 

 

        ６．委員建議對「價值單位」的宣傳和推介，可著眼於保本及儲錢兩點，以此

引起居民的注意和興趣。 

 

    ７．針對居民以樓換樓的訴求，需要向居民推介「價值單位」只是一個達至以

樓換樓的，相對較靈活和公平的工具。同時，著重介紹政府還提供現金補

償方法，不要讓居民誤以為只有「價值單位」一種補償方式，從而一味否

決、抗拒「價值單位」。 

 

    ８．居民因擔心重建爛尾，故抗拒「價值單位」，「價值單位」一定要解決保障

問題，可考慮引入履約擔保機制，以增加居民對價值單位的信心。 

 

    ９．需要向金融管理局了解，銀行能否以「價值單位」作實物的抵押？金管局

是否認同「價值單位」等同實物，而銀行的撥備如何處理？ 

 

    １０．需要向會計界了解，「價值單位」在會計上的操作會否存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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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價值單位」不是一實物，若為保障小業主的權益，發出「價值單位」

的發展商只擁有發展權，那麼，當發展商向銀行進行融資時，則銀行會考

慮其還款能力。 

 

    １２．「價值單位」能否執行？能否轉讓？能否按揭？法律效力的多少．．．

等等，直接影響「價值單位」的可操作性。 

 

    １３．若有交易所參與「價值單位」的買賣，則「價值單位」是一個完美的構

思，問題是澳門現時並沒有這種環境，持有者沒有保障。 

 

    １４．若重建能在三年內完成，則「價值單位」的操作沒有問題，三年後，「價

值單位」的風險過大，且時間越長風險越大。參考目前市面上樓花若能

控制在一至一年八個月內完成交易，則市場反應相當好，風險也少。 

 

    １５．「價值單位」需要向政府作登記，以利監管。 

 

１６．「價值單位」是否有限期？ 

 

對於持「價值單位」業主的搬遷津貼、臨時安置、稅費減免以及對租戶的權益的

保障和援助等，委員有不同的意見： 

 

１．建議搬遷津貼由發展商發予業主，再由業主和租戶按各自所佔面積攤分，

搬遷津貼應不少於物業補償的 0.5%。 

 

    ２．委員建議臨時安置是針對持「價值單位」的業主，主要作用是鼓勵。 

 

    ３．對於是否向租戶提供臨時安置和稅費減免，委員們有不同的意見，贊成者

認為租戶也是重建區內的一分子，應考慮其利益；也有委員提出反對，指

會令事情複雜化。 

 

４．委員認同以租約確認租戶的資格，有委員提出重建的援助應面向本地居

民，非本地居民的租戶，則只按租約予以經濟上的補償。 

 

５．委員們同意正輪候公屋的租戶不能因重建而予以加分，但對弱勢社群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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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援助，並按公屋的評分標準進行評定，同時，委員建議對租戶援助是一

次過付予，且設上限。 

 

委員還對規劃、街道美化、強制購買比例、援助弱勢社群等提出意見： 

 

１．舊區重整應著眼於澳門是世遺城市，有的舊區可重建，有的舊區應是維修

維護，需要保護舊區的社區紋理。 

 

２．重建涉及城市規劃，是否已有一整套的城規？城市規劃和舊區重整密不可

分。 

 

３．透過重建，打造一些地標，以增加舊區的活力和商機，特別是祐漢區。 

 

４．重建區的規劃十分重要，最好能以模型形式向居民推介，讓居民有一立體

的認識。 

 

５．首個重建區宜採用一個面積較細，容易啓動的區份進行。祐漢區重建已事

先張揚，投機分子早在區內活動，預料啓動時「釘子戶」眾多，困難重重，

故宜另選合適地點，免重建工作一開展即觸礁。 

 

６．贊成推行街道美化，免社會對重整工作只聚焦於拆樓建樓。 

 

７．重建區外的，不設定強制購買比例，而由現行法律規範。 

 

８．強制購買比例不宜七成，八成較恰當。因舊樓的業權較複雜，特別有不少

住宅單位少的舊樓，若一刀切以劃一的比例啓動強制購買，只會令具體操

作時舉步維艱，可考慮以單位數界定適用的比例，以加強可操作性。 

 

９．少於五十戶的重建單元，比例可設為有四分之三的業權同意，即可啓動重

建，多於五十戶的，則比例是有三分之二的業權同意，即可啓動重建。 

 

１０． 計算比例可考慮剔除不能聯絡業主的單位。 

 

１１． 先簽署聲明書的，可優先選購新物業，以此鼓勵受影響的業主    

盡快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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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對重建，發展商是擔心風險，需要考慮這點。 

 

１３． 擔心第一個重建區即出現擱置，需要考慮應變機制。 

 

１４． 估價委員會的成員應由政府、發展商、專業人士、居民代表等    

出任。並由獨立公證行擔任估價工作。 

 

１５． 政府的監管角色十分重要，需要完善監管機制。 

 

１６． 透過不同的研究計劃加強重整工作的科學性，以此說服公眾。 

 

１７． 弱勢社群沒有議價能力，政府應提供不同的諮詢渠道，及法律 

授助。 

 

１８． 設立基金以實質資助援助受影響的弱勢社群，或設立免息貸款 

制度？ 

 

１９． 撥出社會房屋資源援助受影響的弱勢社群。 

 

２０． 政府能否協助弱勢社群補差額，協助他們重置物業？ 

 

２１． 可以仿效香港設立長者屋，協助舊區中受影響的長者。 

 

２２． 需要關心重建區內的夾心層。 

 

２３． 香港的舊區重建會安排社工先行進駐，展開社區工作，如了解區內居      

民的訴求，特別是區內弱勢社群，由於社工不屬政府人員，官方色彩

不濃，居民抗拒度會低一點，可以及早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其作用

有如一道橋樑，也是一個緩衝區，舒緩重建時居民和政府之間的磨

擦，委員建議澳門參考這做法。 

 

   除了圍繞《舊區重整法律制度》草案框架構思的一些問題提出意見外，委員們還

對諮詢和宣傳的方法和渠道，特別是如何針對最低補償標準和「價值單位」展開諮詢，

提出不少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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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委員建議和社團合作，以工作坊形式向居民進行宣傳和諮詢。 

 

２．委員指出現時的重建焦點都落在祐漢區，其實其他區份的居民對重建也有

期望，如筷子基區，故宣傳諮詢工作不可忽略了其他區份。同時，也不排

除其他區份居民對重建莫不關心，因大家說的重建都是指祐漢，故更需要

在宣傳諮詢上顧及其他區份居民，引起他們的關注，畢竟《舊區重整法律

制度》草案是面向全澳門。 

 

３．居民的著眼會是自己的利益會否受到保障，建議宣傳時可從如何保障他們

的利益作切入點，這樣他們才有興趣聽，才會有認識。 

 

４．不少居民至今仍認為「政府拆我間屋」，並不了解甚麼叫重建區，對這些

基本概念的誤解，直接影響了重整工作推展，建議在進行宣傳時，需要考

慮如何消減這類基本概念的誤解。 

 

５．委員建議加強和傳媒的溝通，特別是有部份傳媒也是不明白價值單位及最

低補償標準的，有必要先做好對傳媒的宣傳諮詢工作。 

 

６．提議以問答遊戲、漫畫等靈活方法進行宣傳。 

 

７．委員建議有必要向基層社團的負責作詳細深入的介紹宣傳和諮詢，他們是

直接面對居民的，若連這些第一線的人員也不明白不清楚舊區重整的構

思，那麼，訊息又如何傳遞予居民？居民的誤解又如何能消除？ 

 

８．委員指出雖然居民有的要求是不具操作性，若只簡單或強行表示不可行，

一味否決，無法說服民眾，可透過各種座談會等諮詢渠道，把居民的要求

及操作時遇到的困難一一羅列出來，甚至反問居民：我們很想滿足居民的

訴求，但實際上有這些問題，想聽聽你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又或直接表

示：正因我們知道你們的訴求，但實際操作上存在不少困難，所以希望透

過和大家一起討論和想方法，能否找到好的解決辦法。以此先行消除居民

的抗拒，才能有機會進行理性的溝通。 

  

９．建議街區的諮詢活動可由基層社團作牽頭，同時，不要只圖大型活動，易

流於形式，可搞小型的，寧可次數多，以座談會形式，容易搞活氣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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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投入感也重，易取得互動效果。 

１０．深入街區進行諮詢是有效的，居民會覺被尊重，可增印象分，有利展開

第一步。 

 

１１．不要忽略新興的年青社團，年青人多肯發表意見，可從年青人打開諮詢

缺口，引起討論。 

 

１２．不要忽略大學生，可把諮詢活動引入高等院校，採用和大學生舉行論壇

等形式，吸引他們的關注，從而達到「留意－關注－討論－參與」的目

的。 

 

１３．不要忽略網上的言論，能從中發現問題，及早解決。 

 

１４．發布訊息要考慮如何增加其權威性，以說服受眾。 

 

１５．委員指出，有調查顯示，居民接受訊息的渠道，依次是電台、報章、巴

士廣告，故不應忽視電台的影響力。 

 

１６．不要忽略學者的影響力，他們具有權威性，居民易信服。 

 

１７．若能透過一些議題引起討論，即可引起居民對舊區重整的注意，從而收

集意見。 

 

１８．學術研討會能把一些外地的經驗和訊息帶入本地。 

 

二．舉行「點對點．面對面舊區重整諮詢活動」 

 

   在聽取委員對諮詢宣傳工作的意見後，在二零零七年八月開始，政府跨部門工作

小組展開了「點對點．面對面舊區重整諮詢活動」，深入社區，直接和居民對話，聽取

他們對舊區重整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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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對點．面對面舊區重整諮詢活動」先後舉辦了十三場，分別和多個不同社團

合作，詳情如下： 

 

場次 合作單位 地點 對象 時間 出席人數 

１ 馬黑祐坊會 
馬黑祐坊

會會址 

萬壽樓，勝意樓

住戶 

2007/8/6  

晚上八時正
60~70 

2 馬黑祐坊會 
馬黑祐坊

會會址 

興隆樓，順利樓

住戶 

2007/8/10  

晚上八時正
70~80 

3 馬黑祐坊會 
馬黑祐坊

會會址 
康泰樓住戶 

2007/8/17  

晚上八時正
60~70 

4 馬黑祐坊會 
馬黑祐坊

會會址 
吉祥樓住戶 

2007/8/24  

晚上八時正
70~80 

5 馬黑祐坊會 
馬黑祐坊

會會址 
牡丹樓住戶 

2007/8/31  

晚上八時正
40~50 

6 馬黑祐坊會 
馬黑祐坊

會會址 

祐漢七棟樓群

商戶 

2007/9/7  

晚上八時正
30~40 

7 
工聯地區工作

委員會 

台山社區

中心 

工聯社區中心

負責人及工作

人員 

2007/8/14  

晚上八時正
130~150 

8 
工聯地區工作

委員會 

建造業工

會 
祐漢區居民 

2007/8/21  

晚上八時正
60~70 

9 
工聯地區工作

委員會 

製造業總

工會 

 

祐漢區居民 
2007/9/4  

晚上八時正
40~50 

10 女企業家協會 萬豪軒 該會成員 
2007/9/8  

中午十二時

約 10 餘

人 

11 福建同鄉總會 
福建同鄉

總會會址
該會負責人 

2007/9/10  

晚上八時正

約 10 餘

人 

12 
梁安琪議員   

辦事處 

梁安琪議

員辦事處
祐漢新村業主

2007/10/17 

晚上八時正
30 餘人 

13 
梁安琪議員辦

事處 

梁安琪議

員辦事處
祐漢新村租戶

2007/11/7  

晚上八時正
30 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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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舊區重整，居民是認同的，並贊成重建，而關注點多在如何確定業權最低補償

標準及「價值單位」，大部份出席諮詢活動的居民接受補差額以換購同區新建住宅單位，

但普遍擔心未有能力在重建後購回新物業，故要求政府在規劃重建項目時需要顧及原區

居民的經濟能力，預留一些面積較細的單位，也居民堅持以樓換樓。居民並提出對重建

區內的弱勢社群，政府必須予以援助。 

 

   在已舉行的十三場「點對點．面對面舊區重整諮詢活動」中，居民提出的意見主

要是下列方面： 

 

      １．接受補差額，以「價值單位」換新樓，但必須在經濟能力負擔之內。 

 

      ２．提出按原有的單位面積換同等面積單位，多出的面積則補錢。 

 

       ３．所補差額應以建築成本計算。 

 

      ４．所補差額應以經濟房屋價格計算。 

 

５．由政府代受影響業主支付差額。 

 

      ６．確實保障居民能以「價值單位」換到樓。 

 

      ７．必須解決持「價值單位」居民的臨時安置問題。 

 

      ８．要求政府提供免稅等優惠政策，以減輕居民的負擔。 

 

      ９．要求政府向受影響業主提供津貼援助。 

 

１０．必須先安置後拆建。 

 

      １１．認同持「價值單位」的居民優先揀樓。 

 

      １２．堅持以樓換樓的居民提出在選購新物業時，以抽籤方法定揀樓先

後，但遭到其他居民的反對，各據理爭持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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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計算方程式中應加重樓宇面積所佔比例。 

      １４．計算方程式中不應加入樓齡因素。 

 

      １５．反對在計算方程式中加入大廈維修因素。 

 

      １６．要求由政府主導重建。 

 

      １７．政府在進行重建規劃時必須限制單位的面積，不能讓發展商建成的

全是大面積的豪宅單位，變相令原區業主無法負擔而不能重置物

業，應預留一些細面積單位予原區業主購買。 

 

      １８．政府需要先有重建規劃，這樣業主才能參與。 

 

      １９．政府是否有重建的時間表？ 

 

      ２０．要求政府必須監管發展商。 

 

      ２１．政府必須向弱勢社群提供援助。 

 

      ２２．對重建區內的業主，政府應予一些優惠，如免稅等。 

 

      ２３．對參與重建的發展商予以一些優惠，這樣發展商可以把多一些優惠

回饋受影響的業主。 

 

      ２４．必須要簡化價值單位內容及加強宣傳，讓普羅大眾明白。 

 

      ２５．租戶要求安置，可以「上樓」。 

 

 

   根據政府物業登記數字，祐漢新村的七個樓群應有工商業單位為 128 個。但舊區

重整諮詢委員會委託澳門理工學院進行的「祐漢新村居民生活現狀調查」時，發現有 176

個住宅單位已被改變為工商業用途，即實際上該七個樓群的工商業單位為 304 個，當中

地下工商單位 234 個，非地下的工商單位 70 個。這些改變用途的單位，被該區居民稱

作「假鋪」（指地下的住宅單位改作地鋪），「樓上鋪」，如何處理這商戶，也是「點對點．

面對面舊區重整諮詢活動」所要關注的。有見及此，在十三場的活動，特開設一場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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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是專面向祐漢新村的各商戶，希望透過和商戶的對話，了解他們的訴求。 

   對於對商戶的補償，不論是在法定工商業用途的單位進行經營的商戶，還是在「假

鋪」、「樓上鋪」的商戶，不少都提出希望能如住戶般可以得到原區安置，但如何置換新

舊物業，商戶們則未能提出較成熟，具可操作性的意見，特別是商鋪的價值往往不能單

以面積計算，它還包括其他的因素，如位置、顧客的習慣等等，這些不能量化的因素如

何在置換新舊物業時以量化計算，從而達至等價交換，商戶們則未能提出具可行性的意

見。 

 

   如前面所提，祐漢新村有不少改變用途的單位，持有這些單位的業主在諮詢時表

示，鑑於所擁有的物業改變了用途，明白不能按一般的法定工商用途的商鋪得到補償，

但這些改用途的單位售價是較其他的住宅單位高出許多，業主購買時也是多付了金錢

的，建議政府在制訂其他補償津貼時考慮這些因素，作靈活處理，以解決現存這些問題。

也有「樓上鋪」的經營者，包括醫生、髪型屋東主等提出，一旦拆建，他們是沒有能力

購買地鋪的，變相成了永久失業，故對他們的補償必須考慮這些長遠的影響。 

 

三．舉行多場說明會，在不同街區放置宣傳板，印製宣傳小冊子。 

      

在今年一月，先後舉行了三場街區「《舊區重整法律制度》草案框架構思說明會」，

面向三盞燈區、祐漢區、內港區等三個舊城區的居民，同時還在該三個街區設置「《舊

區重整法律制度》草案框架構思展示板」及意見收集箱，向街區居民宣傳《舊區重整法

律制度》草案框架構思及收集意見。 

 

而由一月六日起至三月二十三日止，在不同街區放置宣傳展示板及意見收集箱。

放置的地點包括：黑沙環公園、飛喇士街（筷子基南街）休憩區、白鴿巢花園、康公廟

前地、友誼廣場。 

 

   同時，向三百多個政府部門、社團機團、學校、圖書館等機構送出了一萬八千多

份中文版《舊區重整法律制度》草案框架構思宣傳小冊子，另送出數百份葡文版宣傳小

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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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通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網站。 

 

為著增加澳門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的透明度，讓居民可以透過互聯網了解委員

會，及應多位委員在二零零六年平常大會上提出開設委員會網站的要求，委員會於今年

三月份開通了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網站。 

  

網站（網址：www.ccrbam.gov.mo ）的內容主要分十一部份，包括主頁、委員會

簡介、專責小組、會議通訊、舊區重整法律草案構思、舊區整治訊息、居民意見、本會

活動、相關網站連結、下載區、最新消息、最近的會訊、活動及整治訊息。 

 

五．委託澳門理工學院進行「祐漢新村居民生活現狀」調查研究 

 

為著了解祐漢新村居民的生活現狀、及對重建的期望和需求，收集基本資料，掌

握相關數據，供政府日後制定《舊區重整法律制度》草案及相關政策作參考。澳門舊區

重整諮詢委員會委託澳門理工學院對祐漢新村，包括康泰樓、興隆樓、吉祥樓、牡丹樓、

萬壽樓、勝意樓及順利樓等在內的七個樓群的住戶和商戶的現狀進行了調查研究。 

 

是次調查研究的內容包括：人口特徵、住宅資料、商舖資料、對重建的期望。負

責是次調研的澳門理工學院設計了住戶和商舖兩份問卷，為測試問卷的長度、問題的科

學性等，先對 20-30 戶住戶和商戶進行了試調查，然後根據試調查的結果，修改了問卷。 

 

60 名有經驗的調查員和學生參與了問卷調查工作。按原計劃，是次的調查工作

應在九月上旬完成，但為了提高調查的成功率，調查小組對未取得接觸的住宅單位和工

商單位進行了第二階段的調查，故實際的調查工作是較原定計劃延長了兩周左右。 

 

    根據政府資料顯示，在祐漢新村七棟樓群的 2557 個單位中（不包括順利樓 224

個社會房屋單位），有 2429 個住宅單位， 128 個工商單位，而調查小組在調查過程中，

發現在 2429 個住宅單位中有 176 個單位已被改變用途，即現時該區實際上存有的住宅

單位有 2253 個，工商單位則有 304 個。 

 

    在 2253 個住宅單位中，完成問卷調查的單位有 1603 個（佔總數的 71.15%，若

不計算空置單位，則佔總數的 80.27%），空置單位有 256 個（佔總數的 11.36%），調查

小組未能接觸的住宅單位有 358 個（佔總數的 15.89%），拒絶調查的住宅單位有 3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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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數的 1.6%）。 

 

    在 304 個工商單位中，完成問卷調查的單位有 237 個（佔總數的 77.97%，若不

計算空置單位，則佔總數的 82.29%）,空置單位有 16 個（佔總數的 5.26%），調查小組

未能接觸的單位有35個（佔總數的11.51%），拒絶調查的單位有16個（佔總數的5.26%）。 

 

   目前，調查報告的修訂工作已接入尾聲，將在稍後向委員會提交報告，並向社會

公布。 

 

   除了不同層面的諮詢工作外，委員會在二零零七年安排了三個專責工作小組的委

員往訪香港市區重建局，聽取香港在舊區重建方面的意見，進行交流，並實地參觀觀塘

重建項目。 

 

   此外，還安排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向委員介紹內地《物權法》如何規範對私有產

權的保障、公共利益的維護及在兩者之間取平衡。 


